[bookmark: _GoBack]关于纳入2026年度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   项目库的公示
根据省农业农村厅《关于做好2026年度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选项入库工作的通知》具体要求，开展新一轮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工作。
现将寅阳镇益成村、东清河村、寅西村2026年物业出租项目，合作镇竖河镇村、庙店村、二效镇村高标准厂库房新建项目，东海镇村、兴垦村、戴祥村2026年新能源项目纳入2026年度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库。
现予公示，公示时间10天（2025年11月13日—2025年11月23日）。如有异议，请在公示期内向以下单位反映。
公示单位：启东市农业农村局
监督电话：0513—83312070
通讯地址：启东市汇龙镇紫薇中路578号
附件1：启东市2026年度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库申报详情

启东市农业农村局
2025年11月13日

启东市2026年度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申报详情
项目一：寅阳镇益成村、东清河村、寅西村2026年物业出租项目
项目类别：物业出租
建设性质：新建
责任单位：寅阳镇益成村股份经济合作社、寅阳镇东清河村股份经济合作社、寅阳镇寅西村股份经济合作社
建设内容：新建员工宿舍楼 
建设规模：建设占地1200平方两层员工宿舍楼
实施地点：益成村17组
时间进度：2026年底竣工
资金规模：300万元
筹资方式：上级补助资金及村自筹
受益对象和利益联结机制：帮助农户收取土地租金提高收入，解决沿江企业外来务工人员住宿问题，提升东清河村、益成村、寅西村村营收入，为村庄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，推动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。
绩效目标：村营收入每年30万元
项目资产管护与运营：项目建成后由益成村、东清河村、寅西村村委会共同管护运营
项目二：合作镇竖河镇村、庙店村、二效镇村高标准厂库房新建项目
项目类别：产业发展
建设性质：新建
责任单位：启东市合作镇人民政府
建设内容：在竖河镇村集体土地（建设用地）上建设高标准厂库房（两层），同时，在厂库房屋顶配套安装光伏板
建设规模：占地面积约2亩
实施地点：启东市合作镇竖河镇村
时间进度：2025年完成建设前期手续，2026年开始建设。
资金规模：约240万
筹资方式：上级资金
受益对象和利益联结机制：合作镇经济薄弱村（竖河镇村、庙店村、二效镇村）共同投资建设，高标准厂库房建成以后用于出租，租金收益根据竖河镇村40%、庙店村30%、二效镇村30%的比例分成，高标准厂库房屋顶配套的安装光伏，产生的电费收益也根据上述比例进行分成。
绩效目标：高标准厂库房的建筑面积约在2133平方米，租金约0.3元/平方米/天，租金年收益约在23.36万元，光伏电费年收益在3万元，总体年收益约在26.36万元。
项目资产管护与运营：高标准厂库房及光伏资产，由合作镇人民政府统一纳入资产管理，日常运营委托合作镇竖河镇村村委会负责。
项目三：东海镇村、兴垦村、戴祥村2026年新能源项目
项目类别：新能源建设项目
建设性质：新建
责任单位：东海镇东海镇村股份经济合作社、东海镇兴垦村股份经济合作社、东海镇戴祥村股份经济合作社
建设内容：安装屋顶光伏板、光伏车棚和新能源充电桩 
建设规模：一是在东海镇村集体房屋屋顶安装约200块的光伏发电板，并在村委会场心停车场安装16米×6米的光伏车棚；二是在十里海湾停车场安装6座120Kw的充电桩，并配套光伏车棚；三是在新造集镇安装2座120kw的充电桩。
实施地点：东海镇村19组、十里海湾停车场、新造集镇
时间进度：2026年底竣工
资金规模：250万元
筹资方式：上级补助资金及村自筹
受益对象和利益联结机制：一方面利用集体房屋屋顶和场心用地，通过光伏并网电费分成增加村营收入，另一方面以文旅为抓手，通过提供电车充电等便民设施，以电费分成形式增加村营收入，为村集体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。
绩效目标：村营收入每年20万元
项目资产管护与运营：项目建成后由东海镇村、兴垦村、戴祥村共同管护运营


